
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文件 
江服学发〔2024〕62 号 

 

关于选聘 2024级班级心理委员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高校建立班级心理委员制度

的通知》“进一步深入推进我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

创建学生互助的工作机制，在全省高校建立班级心理委员制

度”的要求，拟在全校 2024 级各班级中选聘心理委员，使

其能够协助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各分院心理工作站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一、心理委员的主要职责 

l.心理委员要以热情、真诚的态度关心每一位同学，工

作中能够坚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 

2.在心理老师和辅导员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有利于维护

本班学生心理健康的各项活动； 

3.在本班积极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工作； 

4.协助心理老师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和建档

工作； 

5.协助辅导员及时发现身边同学的异常表现，做到防范

于未然； 

6.按要求参加心理委员培训及其他心理健康知识培训、

专题学习和交流活动，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增强工作

能力； 

7.协助心理老师完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 



二、选聘标准 

详见附件 1《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委员选聘标准》 

三、培训安排 

由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各学院心理工作站开设

培训班，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心理委员进行心理学知识的相关

业务培训，并进行相应考核。 

四、管理考核 

详见附件 2《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委员工作条例》 

五、报名方式 

在达到选聘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学生自愿报名或班级推

荐等方式，最终在每个班级中确定心理委员 2名（男女各一

名），由各学院心理工作站汇总名单填至附件 3《江西服装学

院 2024级心理委员登记表》（电子版），并于 9月 30日前统

一报送至心理教育与咨询中心。 

 

附件：1.《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委员工作条例》 

2.《心理委员年度考核表》 

3.《江西服装学院 2024级心理委员登记表》 

 

 

                                   学生工作处 

2024 年 9 月 20 日 

 

 

 

江西服装学院学工处             2024 年 9 月 20 日印发 



附件 1 

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委员工作条例 

（2024 年修订版） 

班级心理委员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基石，为进一

步推动和挖掘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工作中的作用，保障我校

心理健康工作的顺利开展，明确班级心理委员的工作职责，

规范心理委员的工作方法，强化我校心理健康工作网的建设，

根据国务院，卫计委，共青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此工作条例。 

第一章 选拔制度 

第一条 要求每个班级选拔两名心理委员，要求一名男

生一名女生，特殊班级（该班只有男生或只有女生）只选拔

一名心理委员。 

第二条 心理委员选拔的具体要求根据当年颁发的《心

理委员选聘标准》进行，采取学生自荐竞聘与班主任推荐相

结合的方式选拔产生。 

第三条 心理委员选拔完成后，各学院在要求时间内将

心理委员资料提交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第四条 为保障心理健康工作顺利开展，心理委员原则

上不做经常性更换，心理委员因特殊情况更换，班主任需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本学院心理工作站站长，心理工作站站长

在收到信息的 3 个工作日内，需将变更情况反馈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 

第五条 以上条款，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将视完成

情况纳入心理工作考核。 



第二章 技能培训 

第六条 心理委员必须根据要求参加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以及本学院心理工作站组织的心理委员培训，沙龙，

研讨会学习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与工作技能。 

第七条 无故不参加相关培训学习活动，或因其它原因

经常无法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相关活动，学院心理工作站

应根据实际情况更换心理委员人选。 

第八条 心理委员拥有优先获取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

的学习，沙龙，实践活动的权利，可优先获取进行心理测评

的资格。 

第九条 心理委员培训情况将纳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考

核。 

第三章 工作职能 

第十条 心理委员应积极参加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的

技能培训、专题讲座等学习活动，在掌握相关知识技能的基

础上自助助人。 

第十一条 心理委员有义务配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完成

心理普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习，心理素质拓展课程开展，

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种心理健康主题活动。 

第十二条 心理委员每学年至少组织完成一次心理健康

主题班会。 

第十三条 心理委员应主动关注班级同学心理健康状况，

协助班主任进行日常班级管理，与班委会一起维护好班级和

谐，发现同学有心理异常情况应及时和班主任，心理工作站

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沟通，必要时根据培训所学进

行应急干预。 



第十四条 心理委员作为同学烦恼的倾听者，应恪守职

业道德，对同学的隐私进行保护，做到不探听，不传播，需

要向上级汇报的特殊情况，做到实事求是，不夸张，不掩饰。 

第十五条 心理委员应保持自身良好的心态，出现不良

情绪应及时自我调整或寻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帮助。 

第十六条 心理委员在班级中应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相

关宣传。 

第十七条 心理委员应协助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其它

相关工作。 

第四章 管理考核 

第十八条 心理委员享有班干部拥有的各项权利，可以

以班干部身份参加学校的各项评优评先活动。 

第十九条 心理委员是学校心理健康安全的基石，一旦

发现班级同学出现心理异常现象时，必须及时向班主任，辅

导员汇报或求助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如消极怠工，出现下列

情况的，需追究个人责任： 

（一）发现同学心理异常，有伤害他人或自杀自残倾向，

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 

（二）弄虚作假，谎报情况，造成学校产生错误评估导

致不良后果; 

（三）利用职务之便，传播同学隐私，以此牟利或造成

不良后果； 

（四）开展超出自己能力与权限外的活动与干预，造成

不良后果； 

（五）遇事推诿，工作懈怠，拒不执行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的工作任务，不能及时传达相关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或后

果。 



第二十条 心理委员实行年度考核，在工作中表现优秀

的心理委员按 15%比例评选学院年度优秀心理委员，每年由

学院根据评选标准进行推荐，评选标准详见附件《心理委员

年度考核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24 年 10 月起实施，由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 2 

 心理委员年度考核表 

 考评内容 得分 

心理健康

安全 
（30 分） 

1、班级中无因心理委员工作原因出现重大心理安全事故

（15 分） 

2、心理普查完成率： 

95%以上（5 分）；90%-95%（3 分）；80%-90%（1 分） 

3、主动关注班级同学心理动态，发现同学的异常心理动

态能及时向班主任反馈： 

积极（10 分）；良好（7-9 分）；一般（4-6 分）；不佳

（0-3 分） 

 

心理健康

知识 
（20 分） 

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技能培训、专题讲座等教育活

动（10 分），能主动在课外进行心理相关的学习并提供相

应材料（10 分） 

 

心理健康

活动 
（30 分） 

1、每学年组织心理健康主题班会（5 分） 
2、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心理健康活动（10 分） 
3、在学校，学院组织的心理健康活动中表现突出，取得

优秀成绩（5 分） 
4、经常性在班级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5 分） 
5、多次组织（2 次以上）心理健康主题班会，或在班级组

织团辅、沙龙、讲座等活动（5 分） 

 

工作创新

亮点 
（20 分） 

各学院根据该委员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工作中的创新

亮点写入个人事迹材料报学院心理工作站审核。 

 

总计 
（100分） 

  

 



附件 3： 

 

江西服装学院 2024 级心理委员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班级 班主任 

      

      

      

      

      

      

      

 

 


